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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司法局文件  

 

海司〔2015〕160 号           签发人：淡利锋 

 

海口市司法局关于在 

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中深入开展全民法治宣

传教育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区司法局，桂林洋司法所： 

针对近期全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模拟测评中，市民群

众参加集中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低于 80%测评标准问题，根据

《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任务指标》和市“双创”

工作指挥部的改进意见要求，结合目前开展的“‘双创’我

参与 学法我受益，做文明守法好市民”主题法治宣传教育

活动，为进一步提高法治宣传教育普及率，掀起法治宣传热

潮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按照《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（2015 版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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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有关法治宣传教育的考评指标要求，积极挖掘和大力整合

法治宣传教育资源，充分运用各类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

和载体，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，提升民众文明法律素质，

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以全民法治宣传教育普及率、知晓率≥80%，完成创建

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中明确的法治宣传任务为目标，通过

形式多样、扎实有效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，使法治宣传教育

家喻户晓、深入人心，确保司法行政系统在文明城市测评体

系中所承担的创建指标全部达标，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

作。 

三、主要措施 

以我市纳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的 21 个街道、主城

区内 5 个镇和桂林洋开发区共 27 个街镇及其社区（农村）

为活动重点，认真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。 

（一）深入开展“律师以案释法”学法宣讲活动。根据

市普治办《关于开展“法治讲堂·律师以案释法促‘双创’”

宣讲活动的通知》（海普治办 25 号）要求和安排，将宣讲活

动由街镇扩大到各社区（农村），每周在社区（农村）举办

不少于 1 场法治讲座，各区宣讲活动计划于 10 月 21 日前报

送市局法宣处、律公处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司法局、27 个街

镇司法所，桂林洋司法所） 

（二）开展社区（农村）法治宣传“四个一”活动。以

社区（农村）为主阵地，每周在社区（农村）开展不少下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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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次集中法治宣传、法律援助活动，每周组织人员开展不少

于 1 次入户法治宣传，在社区（农村）聚集地设有不少于 1

个法治宣传栏，悬挂不少于 1 条法治宣传标语横幅。（责任

单位：各区司法局、27 个街镇司法所，桂林洋司法所） 

（三）开展“法律电影进社区、进农村”电影巡映活动。

市局联合市电影公司选取优秀的法治题材影片和普法教育

宣传短片，利用晚上社区居民外出散步休闲时间，深入 27

个街镇、社区（小区）、学校以及施工工地放映适时普及法

律知识，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接受法治宣传教育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局法宣处，桂林洋司法所） 

（四）实行“一社区一律师”挂牌服务。设立社区律师

办公站点，制作公示牌，标注律师事务名称、律师姓名、联

系方式以及工作职责等，在社区的便民服务中心或其它公共

服务场所等显著位置悬挂张贴，方便群众联系。样式由市局

提供，具体规格、材质、律师由各区司法局、桂林洋司法所

负责。挂牌工作在 10 月 27 日前完成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司

法局、27 个街镇司法所，桂林洋司法所） 

（五）实施法治宣传公益广告工程。充分利用菜市场、

商场超市、各类政务办事大厅等区域的电子宣传屏和村（居）

宣传设施、公交侯车亭、建筑工地围挡、户外广告牌、LED

显示屏、公交车体、公交车载视频、出租车显示屏等载体的

宣传优势，广泛实施法治宣传公益广告工程。要继续发挥广

播、电视、报刊等传统媒体和网络、微博、微信、移动通信

等新媒体的传播优势，设栏目、报动态，不断扩大法治宣传

教育的覆盖面和知晓率。要因时因地制宜，制作和发放群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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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于接受的普法扑克牌、圆珠笔、环保袋、围裙、漫画海报

等普法宣传品，寓教于乐，扩大和增强法治宣传工作影响力

和吸引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局法宣处，各区司法局、27 个街

镇司法所，桂林洋司法所）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。各区司法局要充分认识开

展法治宣传教育对于服务和推进创建文明城市的重大意义，

充分认知司法行政部门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中所

担当的重要责任，把法治宣传工作与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紧密

结合起来，融入其中，围绕落实创建工作责任分解和目标要

求，在党委、政府的领导下，认真制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法

治宣传教育工作计划，细化工作指标，层层分解任务，把创

建全国文明城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落实到具体的人员，确保

责任落实到位，确保工作目标任务完成。 

（二）加强指导，务求实效。各区要协调和动员社会力

量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充分发挥行业、职能部门以及基层社区

（农村）委员会的作用，组织民众积极参与法治宣传活动，

使市民主动认知法治宣传教育工作，不断扩大创建文明城市

活动中的法治宣传的社会知晓率、支持率和影响力，确保全

民法治宣传教育普及率达到 80%以上，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

和浓厚的法治氛围。 
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各区在活动开展中，要加强信息

报送和新闻报道工作，及时将活动进展情况、活动图片等内

容报送市局法宣处、市局“双创”办，以便汇总上报市“双

创”工作指挥部。各区司法局、桂林洋司法所每周报送不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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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1 篇活动情况。同时，各单位还要注重加强与市电视台“双

创”频道、海口晚报等媒体的沟通联系，争取支持，力争第

一时间加强对各项法治宣传活动的新闻报道，营造良好舆论

氛围。 

联系人：曹旭、杨熠浩（市局法宣处），黄彦（市局“双

创”办）；联系电话：68723945（市局法宣处）；68723785（市

局“双创”办）;邮箱：hkfaxuanke@163.com 

 

附件：法治宣传标语  

  

 

 

 

海口市司法局 

2015 年 10 月 16 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海口市桂林洋开发区 

海口市司法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0月 1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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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法治宣传标语 

  

1、接受法治宣传教育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

2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 全面推进法治海口建设 

3、深入开展“法律六进”活动 掀起全民学法用法热潮 

4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 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

5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

6、加强法治宣传  传播法治理念  弘扬法治精神 

7、法治宣传人人参与  文明和谐家家受益 

8、同心同德营造法治城市  群策群力创建和谐家园 

9、落实“六五”普法规划 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

10、学法知法做守法市民  依法用法建法治城市 

11、学法，用法，守法，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

12、弘扬民主精神  加强法治观念  坚持依法行事  维

护法治环境 

13、懂法是文明的起点  守法是文明的标志  执法是文

明的保障 

14、天天学法明是非  时时想法强观念  处处守法树文

明  事事用法维权益 

15、手牵手推进法制建设  心连心共享和谐家园 

16、努力学习法律知识，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


